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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存续公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受托

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广州

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H20 合景 6、H20 合景 8、H21 合景 1 的受托管理人，根

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规则，与发行人《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事

项的公告》，现就公司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 2025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新

增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事项的公告》，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一、本次重大事项情况 

（一）新增未能清偿到期债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3日，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合并范围内部分子公司存在新增未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情况，新增逾期债务信息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债务名称 债务人 
债权人类

型 
逾期类型 

逾期原

因 

前次公告时

点逾期金额 

截至目前

逾期余额 

新增逾期

规模 

银行借款 
上海曜璟实业有

限公司 
银行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 120,758.90 120,758.90 

银行借款 
广州卓誉置业有

限公司 
银行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 74,566.00 74,566.00 

银行借款 
上海曜璟实业有

限公司 
银行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 40,235.96 40,235.96 

银行借款 
上海锦怡置业有

限公司 
银行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 34,757.00 34,757.00 

其他借款 
龙门县臻德实验

学校 

其他金融

机构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 2,930.00 2,930.00 

其他借款 
龙门县臻德高级

中学有限公司 

其他金融

机构 
本息逾期 

未按期

偿付 
30.00 2,095.50 2,065.50 

（二）涉及重大诉讼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存在新增涉案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

超过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 5%的重大诉讼或仲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原告 被告 
标的

金额 

案件

阶段 
主要诉讼请求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上海曜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贵臻实业有限公司 
16.67 

一审

中 

1、清偿债务本息合计

1,667,255,060 元； 



 

 
 

原告 被告 
标的

金额 

案件

阶段 
主要诉讼请求 

嘉定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支行 

上海烜卓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朗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高达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德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市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合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已提供的抵押物、股权

质押享有优先受偿权； 

3、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保全、公证等费用。 

” 

二、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发行人新增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涉及重大诉讼的情况将对发行人产生一

定的负面影响，受托管理人提示持有人关注本期债券偿债风险。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合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新增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等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